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称“本次发行”）相

关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修订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5号—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关联董事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已就该议案回避表决，相关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内容切实可行，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和

发展状况、经营实际、资金需求等情况，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有

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独立意见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符合未来公司整体

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违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项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我们从客观、审慎及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聘请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兴会计师”）担任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的专项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华兴会计师协商确定审计费用，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子公司为认购潮宏基总部大厦配套项目的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

供阶段性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子公司为认购潮宏基总部大厦配套项目的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

性担保事项，系按照银行发放按揭贷款的商业惯例和相关规定办理，风险可控，

有利于促进公司总部大厦建设项目的推进和资金回笼速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担保事项的审

查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子公

司为认购潮宏基总部大厦配套项目的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 

 

 

 

独立董事：李书玲、廖朝理、林天海 

                                                 2020 年 12 月 31 日 


